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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賴思岑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663
電子信箱：qredred1218@mail.tainan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4053758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0537583A00_ATTCH4.pdf、0537583A00_ATTCH3.odt、

0537583A00_ATTCH1.pdf、053758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轉知大陸委員會函以，有關落實臺灣

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以下稱兩岸條例)兩岸單一

戶籍相關規定一案，請查照轉知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14年4月7

日總處培字第1140013966號函轉大陸委員會(以下簡稱陸委

會) 114年4月2日陸法字第1140400302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前

開原函影本及相關附件各1份。

二、依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，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設籍或領

用護照，即喪失臺灣人民身分，渠等身分已屬中國大陸人

民(兩岸條例第2條)，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、擔任公教或

公營事業機關(構)人員(兩岸條例第21條)，亦不得未經主

管機關許可而為我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成員或擔任其

任何職務(兩岸條例第72條)。各機關(構)學校如使中國大

陸人士在臺從事未經許可或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；或僱

用、留用渠等在臺工作，以致違反兩岸條例規定，恐涉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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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83條、第87條相關規定，並須承擔法律責任，

請各機關轉知所屬知悉，並應避免觸法。

三、前開陸委會函請各機關盤點，以政府預算支應人事費用之

各類進用人員及進用法律依據，建立常態化、制度化之查

核措施一節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盤點範圍：本次盤點範圍係除原已經陸委會列入114年3

月25日陸法字第1140400262號函（諒達）附之「本次專

案清查軍公教、法人、事業機構核心人員一覽表」者

外，其他政府、公股法人事業機構、行政法人進用之各

類人員（例如：測量助理、清潔隊員、國營事業董事、

監事職務等，均由各人員進用權責機關進行盤點；另約

用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駕駛部分，由人事總處統一盤

點，各機關無須重複填列），且不含各級學校依教育法

規進用之人員及替代役。

(二)盤點項目：請依各類人員是否納入後續常態化、制度化

查核範圍之盤點結果，於「清查範圍建議表」逐一填列

「人員」、「盤點結果」、「查核時點」、「不接受查

核之效果」、「人員進用之法令或契約」、「應配合檢

討或修正之相關法令或契約」、「預計完成檢討或修正

所需作業時間」、「備註」（按：經盤點建議不納入查

核範圍者，請務必於備註欄敘明原因）等欄位。

(三)報送期程：請各一級機關彙整所屬機關、學校以政府預

算支應人事費用之各類進用人員是否納入後續常態化查

核情形，於本(114)年4月10日前至本府人事處表報專區

iShare網站填報調查表；另行政法人(如臺南市美術館)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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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，請監督機關(按：本府文化局)協助彙整填報，並

將核章版掃描檔上傳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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